附表1

2013年四川省招聘特岗教师征集志愿登记表

	考生姓名
	

	身份证号
	

	准考证号
	

	首次报考志愿
	志愿服务岗位：         （学校类别）       （学科）

	征集志愿岗位
	征集志愿服务岗位的“职位编码”：            

征集志愿服务岗位：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（学校类别）    （学科）

是否服从地区任意调配： 是/否  

	考生补充信息
	（电话号码等）



	备注
	1.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”、“准考证号”和“首次报考志愿”等信息务必与首次招聘的信息一致。

2.“征集志愿岗位”的岗位学科务必与“首次报考志愿”的岗位学科一致，首次填报初中岗位的考生，可以填报小学同类学科岗位。

3.“征集志愿岗位”中填写的“县（市、区）”、“学校类别”、“学科”等内容务必与“职位编码”对应。

4.“是否服从地区任意调配”用于确定面试人选时，作为考生服从地区任意调配的依据。

5.按照《招聘简章》规定，参加了今年首次招聘、具有笔试综合成绩的所有考生均列为征集志愿人员范围，其中两类人员除外，一类是参加首次招聘面试考核后进列入体检范围的考生，另外一类是参加了首次招聘面试考核前资格复审未通过的考生，这两类人员及不符合特岗教师招聘对象及条件规定的考生，在任何环节发现均取消资格。

6.考生根据该表和报名系统提示，在报名系统中选择填报征集志愿岗位，不设置现场报名。


